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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重庆市“渝车出海”政策申报指南

一、申报对象
商品车物流企业、航运企业。
二、执行周期
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。
三、申报条件
开展汽车整车及KD件江海联运、铁海联运、集并组货有关业务或开行商品车滚装公共班轮。
四、申报材料
有关证明材料。
五、申报方式
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，请登录市政府口岸物流办官方网站（https://zfkawlb.cq.gov.cn），点击页面下方“办事服务”中的“中国（重庆）国际贸易单一窗口”，按流程注册企业账号并登录后，点击页面下方“办事服务”中的“政策申报”，选择对应的政策申报事项，填写基本信息，在附件上传中按要求上传申报资料PDF版本，点击“提交申报”。
六、本政策申报指南由市政府口岸物流办负责解释，详细申报条件、奖励标准、申报材料模板请咨询朱腾越（联系方式：023—63151965）获取。申报主体近三年来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“黑名单”的，申报事项不予受理；申报主体存在违法、失信行为且影响奖补资金使用效益或项目运营建设的，不予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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